
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員工差勤管理注意事項 
                                         111 年 1 月 21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 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本校員工差勤管

理，維護辦公紀律，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貳、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包含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公務人員、

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校警、教保員、廚工等。 

參、 差勤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出勤 

(一) 本校員工，除經實施榮譽出勤之教師或核准出差、請假者外，均應

在規定時間內到校親自簽到及簽退。 

(二)特殊原因未能實施刷卡時，應配合本校管理規定在固定地點設置簽

到處，並指定專人負責。惟特殊傳染性疾病期間，為避免交叉感

染等接觸性風險，經校長同意後得不設置固定地點簽到處，改由

員工自行保管簽到退表並按規定簽到及簽退。 

(三) 請假、休假或出差，應事先於差勤管理系統申請；須於辦公時間後

到勤或提前退勤者，依實際進出時間刷卡或簽到及簽退。 

(四) 辦公時間： 

1.兼任行政教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 

(1)上下班時間：8 時至 17 時。彈性上下班時間：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上班，16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下班。本校每日上班

時間 8小時並延長工時 1小時，合計 9小時。延長工時係運用

於在不減少全年總工時情形下彈性減少寒暑假到班時間。 

(2)延長工時:延長工時時間不得與其他加班或業務(如課後輔導、

課後社團)時間重複。如有請長假或經常請假導致全年延長工

時不足以減少寒暑假到班時間之特殊情形者，應由單位主管主

動簽辦加會人事室統計其寒暑假得申請彈性上班時間。 

2.實施榮譽出勤教師: 

上下班時間：教師應依本校「課表」出勤。教師出勤時數，每週

合計以 40 小時為原則，免簽到退。 

3.技工、工友、校警、教保員、廚工: 

  上下班時間及延長工時：依勞資會議勞雇協商決議事項辦理。 

(五)本校配合學生作息所需，無中午休息時間，員工除用餐及依據職業

安全衛生法適當休息之必要外，應於崗位上戮力從公。前揭適當休

息時間由各處室主管簽陳校長同意訂定。 

(六) 教師於每日學生在校上課時間應以學生受教權為重，不得有「無

課的時間就離開學校」之情形。 

二、請假 



(一) 同仁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

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公出者亦同。 

(二) 請假應事前辦理，因急病或緊急事故不克到校時始得委託同事代

辦，假單(或差勤系統請假流程)應經職務代理人簽章後，再送單

位主管核章。教師請假應會知教學組，如需臨時派代請務必通知

教學組優先處理，如請假當日擔任導護職務時，應事先覓妥代理

人並通知學務處，校長核准假單後，始完成請假手續。 

(三) 銓敘部 104 年 8 月 31 日部法二字第 10440076241 號書函及教育

部 104 年 9月 7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20189 號函規定，前項規

範所稱「緊急事故」之認定 ，依其文義即有嚴重而急迫之意，是

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因事起倉促、時效急迫，難期待其得

事先請假或俟請假經核准後再予處理，或非即刻處置恐致生命、

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突發危難等情形，得由機關長官審酌個案

情形，准駁其補辦請假手續。 

(四) 同仁申請公假或公出時，請假事由應敘明，勿僅填寫奉派參加會

議、奉派參加訓練進修等。如有調訓公文或開會通知單，應上傳

附件。 

(五) 請假職務代理應依本校 108 年 4月 29 日奉准之代理制度辦理: 

1. 校長：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80 年 8 月 17 日北市教人字第

48878 號函規定，依組織編制，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

主任、輔導主任之順序代理。 

2. 兼任行政教師、職員、工員：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2條、

教師請假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預先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

前揭職務代理順序，由各處室預為排定。 

3. 導師：導師請假時，由教務處依據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公私立

國民小學校長會議提案研復情形表，由教務處簽請外聘代理教

師或協調由本校專任教師代理之。導師請假職務代理人需選擇

「科任教師」代理，每位「科任教師」同一時間只可代理「1位

導師」為原則。 

4. 科任教師：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由請假教師委託

適當人員代理或由教務處協調派員代理。 

(六) 二日以上之病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應附合法醫療機構醫師

診斷證明。婚假請檢附戶籍謄本(勿檢附喜帖)。喪假請檢附訃聞

或其他可確認親屬關係之文件。公假請檢附研習簽准之公文。對

於各種假別應檢附之文件如有疑義，可先洽詢人事室。 

三、 加班 

(一) 同仁加班，應由各機關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 



(二) 加班費時數上限，上班日不超過 4 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

8 小時。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例如勞基法適用人員)，每月不

超過 20小時。 

(三) 免刷卡或無法刷卡之員工加班者，其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簽

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四) 加班補休期限為 1年。 

(五) 單位主管負責單位內所屬員工「加班事項」之事先指派，並負審

核員工加班事 項之全責。 

(六) 同仁申請加班必須於延長服務時間結束後起算，切勿違法浮報加

班，違者恐涉及刑責並予嚴懲。 

四、 辦公紀律 

(一) 不得於上班時間擅離崗位及從事非公務之活動，如在外逗留、瀏

覽私人網頁、團購或帶小孩至辦公場所等有損為民服務形象之行

為。 

(二) 嚴禁員工在上班時間喝酒，下班後或假日期間飲酒宜適量，並應

遵守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之規定，違者將從嚴議處。 

(三) 單位主管應負勤惰督導之責，人事人員每月實施不定期校內查核。 

五、 出國 

(一) 教師於寒暑假外之學期間，如因公、特殊事由或重病出國就醫等原因

請假出國，得由學校審酌無影響教學及校務推展後，核准給假。前項

特殊事由，由學校在維護學生受教權及兼顧教師請假權益，衡酌個案

事實情形認定(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7點)。 

(二) 同仁出國，請於出國前洽人事室填寫出國申請書（赴大陸地區人員，

於返國後1週內尚須填寫返臺通報表）。 

伍、本注意事項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應依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教師請規則」、「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

業補充規定」、「臺北市立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榮譽出勤制度實

施要點」、「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